附件2

[bookmark: _GoBack]职称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

本单位郑重承诺：
在2023年职称申报中所提交的      等  人（名单附后）的业绩材料（含文件、证书、论文、课题或项目等）是真实的、有效的，复印件与原件一致，且未有因处分等需延期申报情况。我们已知晓，对单位职称申报人员提供的材料实行“谁审核，谁签名，谁负责”的责任追究制度。若申报人员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任何虚假材料，本单位的有关人员愿意接受上级行政部门的处理。

经 办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分管领导： 
主要负责人： 

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（本承诺书一式两份，由主管部门和县职改办各保存一份）



